
包头师范学院教务处

教务(2024) 第 34 号

关于转发自治区《关于推荐新一届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

委员会委员的通知》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

现将内蒙古自治区《关于推荐新一届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

员的通知》（附件 1）转发给你们。根据文件精神，我区高校将推荐新一届

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，请各学院根据《新一届教育部高等学

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名单》及任职条件遴选推荐委员，推荐同一教学指导委员

会的专家最多 1人。请推荐人选严格按照填表说明填写《教指委填报》(附件

1), 可参照《教指委填报导入模版填写示范》(附件 2)进行填写,学院填写《推

荐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于 2024 年 6 月 5 日(周三)中午下班之前报送至教务处。

请将纸质版送至教务处 207 房间，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356378566@qq.com，电

子稿命名方式（学院+姓名+推荐表/汇总表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 1：教指委填报

附件 2：教指委填报导入模板填写示范

附件 3：推荐汇总表

教务处

2024 年 6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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